
徳
島
県
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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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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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十
九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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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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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平
成
九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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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百
二
十
三
号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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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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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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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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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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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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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
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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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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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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ス
事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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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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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年
十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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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
徳
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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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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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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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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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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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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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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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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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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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
式
会
社
永
和

名
西
郡
石
井
町
高
原
字
東
高
原
一

訪
問
看
護
ス
テ
ー
シ
ョ
ン

名
西
郡
石
井
町
高
原
字
東
高
原
一

介
護
予
防
訪
問

令
和
六
年
十
月
一
日

三
番
地
一

永
和

三
番
地
一

看
護

合
同
会
社
福
祉
サ
ー
ビ

阿
南
市
津
乃
峰
町
戎
山
一
二
三
番

訪
問
看
護
き
ら
め
き

阿
南
市
津
乃
峰
町
戎
山
一
二
三
番

同

同

ス

地
三

地
三

医
療
法
人
新
心
会

同

新
野
町
信
里
六
番
地
一

医
療
法
人
新
心
会
馬
原
医

同

新
野
町
信
里
六
番
地
一

介
護
予
防
短
期

同

院

入
所
療
養
介
護


